
 1 

臺鹽公司暑期實習生管理要點 

98 年 4 月 21 日台鹽行字第 09850001640 號函訂定 

一、 主旨： 
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藉由與學術界交流，增加公司外部資源之可運用性，爰

訂定本要點，以利各單位接受大專院校申請學生實習時有所依據。 
二、 定義： 

本管理要點所稱實習生係指利用暑假期間由各大專院校推薦至本公司實習之

在學學生（應屆畢業生除外）。 
三、 申請資格及名額： 

同一年度本公司各單位接受各校學生申請實習以 1 人為宜，2 人為限，且限相

關科系。 
四、 申請受理時間： 

（一） 每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受理各校申請（以郵戳為憑）。 
（二） 申請流程： 

 
      
 
 
 
 
 
 
 
 
 
 
 
 
 
 

 
五、 審核及通知： 

由實習單位專案報請 總經理核准後，授權實習單位主管面談審核決定實習人

選，於每年 5 月 31 日前由行政處統一將審核結果通知原申請學校。 
六、 實習期間： 

各大專院校 

4/1~4/30由行政處受理各大專院校申請（須檢附學

校函、暑期實習申請表、暑期實習申請者個人資料表） 

行政處依申請內容轉送各相關單位審核 

由實習單位專案報請 總經理核准後，授

權實習單位主管面談審核決定實習人選 

5 月 31 日前由行政處統一將審核結果通知

原申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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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暑假期間 7~8 月進行（配合學校需求由進用單位主管簽陳時註明實習期

間）。 
七、 保險： 

實習期間本公司不提供津貼或薪資及勞健保，但提供每位實習生於實習期間保

額一百萬元之意外險。 
八、 出勤管理： 

（一） 實習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08:10~12:10；下午 13:10~17:10。 
（二） 因故需請假者，請於事前辦理請假手續。若為突發之臨時狀況，需先以電

話告知實習單位主管，再補填請假單。 
（三） 若請假總時數超過實習期間應實習時數之 10%者，或無故缺席 2 次、不遵

守規定、不聽從指導者，應由實習單位主管隨時報請 總經理核定終止實

習，並由行政處通知學校。 
九、 保密規範： 

凡工作內容涉及本公司「技術機密」（泛指產品之研究、設計、製造等技術性

之秘密，包括但不限方法、技術、製程、規格、配方、改良、產品設計等用於

研發生產等之資訊）及「商業機密」（泛指臺鹽公司經營之有關資料，包括但

不限於臺鹽公司與其他業者間之合作模式、營運策略、市場資料、財務資料、

客戶資料、契約內容（例如交易價格、經銷區域、合約期限等）及公司計劃等

用於銷售或經營之資訊）者，均不得指派實習生參與；且每位實習生須簽署「暑

期實習保密合約書」。 
十、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應遵守本公司各項規定及接受本公司相關人員指導，且不得

對外洩露本公司業務機密；如有違反，實習單位主管應報請 總經理核定後，

終止其實習。 
十一、 工作安全： 

實習單位主管應加強督導實習生之工作安全。 
十二、 考評程序： 

實習生於實習結束後須繳交實習報告，並由實習單位填寫暑期實習評量表，

送行政處統一函送學校。 
十三、 本要點呈請董事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